长治市财政局行政处罚信息公告

一、相关当事人
当事人：山西启东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住  所：‌长治市英雄中路中宏时代广场‌
基本情况

我局在对长治市职业高级中学实训基地设施设备购置项目（专用设备及软件）项目（项目编号：1404992023AGK00530）第二十三包监督检查中，发现山西启东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编制的招标文件技术参数要求存在设置固定数值的情形，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八）项“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规定的情形，构成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处罚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对山西启东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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